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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大學事業經營學系碩士班修業細則 

109.06.22課程委員會修訂 

109.06.22系務會議    通過 

110.07.05課程委員會修訂 

110.07.05系務會議    通過 

 
 

第一條 大同大學事業經營學系(以下簡稱本系) 為規範碩士班研究生修業事項，依據「大同大學

事業經營學系碩士班修業規定」，訂定「大同大學事業經營學系碩士班修業細則」(以下

簡稱本細則)。 

第二條 課程分流：本系碩士班修業分為學術研究型與實務應用型兩個分流。學生須於碩一第二

學期加退選截止前，申請修習研究型或實務型課程。 

第三條 課程修習規定 

1. 必修課程：若學分已修完，但論文未完成者，每學期必修 0學分論文，並依學校規定

繳交費用。 

2. 必修課程替代： 

(1) 最高可替代 5科：申請替代一科，該科成績須 75分以上；申請替代一科以上，

每科均須 80分以上。 

(2) 可替代科目：組織與經營理論、財務管理研究、行銷管理研究、作業管理研究、

管理會計學、資訊管理、人力資源管理研究、策略管理、管理經濟學。 

(3) 資格：大學或五專四、五年級以上所修習之課程方可申請替代。 

(4) 修習學分：替代後，須符合各學期規定修習之最低學分數及規定之畢業學分數。 

(5) 辦法：以大專成績單為憑，填具相關申請表單，經系主任簽名同意，並於碩一第

一學期加退選截止前送交系助理。 

3. 系訂必修科目不及格之處理 

(1) 與論文相關科目不及格者，必須重修該科目。 

(2) 與論文無關科目(由指導教授與系主任判定)不及格只有一科時，可以不必重修該

科目。若有兩科(含)以上不及格時，由指導教授與系主任決定不必重修之科目；

並填具必修替代同意書，經指導教授與系主任簽名同意。 

第四條 指導教授：碩士班研究生必須在碩一第二學期選定指導教授，由指導教授負責其學業及

研究指導。 

1. 指導教授須由具有助理教授以上資格之本系專任教師(含合聘及專案教師)擔任。必要

時經系務會議通過，得由具有助理教授以上資格之兼任教師指導。 

2. 碩士班研究生選定指導教授後，若因特殊原因須變更者須提出書面申請，並經原指導

教授、新任指導教授及系主任同意後核准。 

第五條 學科考試：以下二種方式擇一通過 

1. 參加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以本校為發表單位，參加國內或國外舉辦之學術研討會，

並親自出席進行論文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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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計點方式：記點滿 1點，即通過學科考試。 

(2) 投稿國內研討會：前 2位作者(老師不計在內)，1點；其餘作者 0.5點。 

(3) 投稿國外研討會：前 3位作者(老師不計在內)，1點；其餘作者 0.5點。 

2. 參加全國或國際舉辦具審查機制之實務競賽或展演：以本校為發表單位，並親自出席

該競賽活動或展演以進行成果發表。 

(1) 計點方式：記點滿 1點，即通過學科考試。 

(2) 參加競賽或展演：每組 2人(含)，每人各 1點；每組 3人或以上，每人各 0.5點。 

(3) 榮獲前三名者每人各得 1點。 

第六條 外國語文檢定規定：TOEIC多益英語測驗 630分或財團法人(日本)國際教育協會/財團法

人(台灣)語言訓練測驗中心所舉辦之日語檢定考試 N4級，擇一通過；或選修本系所開設

之「英文經營聯繫」課程且及格者，始達成本語文檢定規定。 

第七條 本細則經課程委員會訂定、系務會議通過，報請院務會議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